附件2：

评分办法

本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法，满分100分，分为资格审查和综合评分两个阶段。资格审查不合格的供应商不得进入综合评分环节。
一、资格审查标准（合格制，通过即进入综合评分）
（一）法定基本资格（须全部满足）
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证明材料：
1.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bookmark: _GoBack]2.询价响应截止之日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保的证明材料（如无纳税/社保，需说明理由）；
3. 2022年1月1日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自拟）。
4.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表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5.信用记录查询：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的信用查询页面打印文件，无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记录。
6. 财务状况证明材料：提供2023年度或2024年度的审计报告（供应商成立不满一年的，应按询价响应截止之日提供上一个月的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上述财务状况报告包括：供应商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提供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以下称“四表一注”）；供应商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提供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其附注（以下称“三表一注”）；供应商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提供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和净资产变动表及其附注。以上审计报告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等任一材料均可。
（二）特殊资格要求
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得转包或分包（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书面承诺）。

二、综合评分标准（满分 100 分）
	评分项
	分值
	评分标准

	价格得分
（10分）
	10
	以有效响应供应商的最低报价为评审基准价，该供应商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价格得分＝（评审基准价/报价）×10，最高得10分。

	服务方案
（30分）
	30
	1. 项目内容分析理解（6分）：	
一档（0 分）无分析或分析不符要求。
二档（3 分）简单描述建设内容、目标。
三档（6 分）详细分析内容、目标及现状，符合技术规范。
2. 技术路线及作业流程（6分）：
一档（0 分）未提供相关内容。
二档（3 分）有基础流程，基本符合项目实际。
三档（6 分）流程细化到岗位，明确技术标准，可落地。
3. 档案数字化方案（6分）：
一档（0分）未提供或核心内容缺失。
二档（3分）方案基本可行，无明显错误。
三档（6分）详细说明数字化全流程，含质量保障。
4.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6分）：
一档（0分）未指明重点难点。
二档（2分）简单识别，基本符合实际。
三档（4分）分析详细合理，无明显错误。
四档（6分）分析精准，提供可操作应对措施。
5. 项目实施方案（6分）：
一档（0分）未提供实施方案。
二档（3分）有基础组织架构、阶段安排及进度计划。
三档（6分）组织架构清晰，进度细化，保障措施完备。

	项目业绩
（30分）
	30
	自2022年1月1日以来项目业绩：
1.每提供1份档案整理数字化服务合同及验收证明材料，得3分；
2.每提供1份自然资源类档案整理数字化服务合同及验收证明材料，得5分。
3.本项最高得30分。

	人员配置
（30分）
	30
	1.基础分（15分）：
（本项评审以供应商已通过“项目团队至少安排3名专职人员”资格审核为前提。）
配备专职人员≥3名（提供截止报价提交日期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社保缴纳证明或供应商与之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得15分，未达此标准的，基础分得0分；
2. 加分项（15分）：
（1）在基础配置外，每新增1名持档案类相关证书的专职人员（提供社保+证书），加5分；
（2）每新增配置一名专职人员（提供社保），加3分。
（同一人员仅按最高分值加分，不重复累计）
3.本项最高得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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